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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6月 5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5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9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杨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577 名，代表股份 1,092,582,4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514％，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74人，代表股份41,028,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6％。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825,927,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926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576名，代表股份 266,655,12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股东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8,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8%；反对9,

9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4%；弃权1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974,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946%；反对9,94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46%；弃权1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9%；反对9,

9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1%；弃权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976,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983%；反对9,943,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44%；弃权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4%。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9%；反对9,

8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7%；弃权1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76,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983%；反对9,86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94%；弃权1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4%。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3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01%；反对9,

8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2%；弃权1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77,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026%；反对9,85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265%；弃权1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9%。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96,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9%；反对9,

8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7%；弃权2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42,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73%；反对9,88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25%；弃权2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1%。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3%；反对9,

8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3%；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6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822%；反对9,869,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543%；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33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7%；反对9,

8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7%；弃权3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777,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142%；反对9,87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57%；弃权3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01%。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88,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2%；反对9,
9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4%；弃权19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35,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86%；反对9,902,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64%；弃权19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0,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1%；反对9,

8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7%；弃权1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66,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758%；反对9,862,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74%；弃权1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7%。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86,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0%；反对9,

8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8%；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33,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39%；反对9,89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18%；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10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39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9%；反对9,

8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7%；弃权28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845,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97%；反对9,89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88%；弃权28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5%。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93,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6%；反对9,

8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0%；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40,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10%；反对9,89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54%；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24,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4%；反对9,

8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70,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856%；反对9,87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572%；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534,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03%；反对9,

8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5%；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80,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100%；反对9,86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28%；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85,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59%；反对9,

8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8%；弃权2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3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13%；反对9,89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05%；弃权2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55,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31%；反对9,

9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3%；弃权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0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181%；反对9,92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888%；弃权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1%。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2,49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71%；反对9,

8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9%；弃权1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
意30,945,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232%；反对9,897,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30%；弃权1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8%。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关智坚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6-04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9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M1919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6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罗卓坚）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刘力）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麻志明）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范小云）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刘淳）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审议修订《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H股股东

√
√
√
√
√
√
√
√
√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2026年6月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

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资料》。

（二）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

案5：《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
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
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
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881

股票简称
中国银河

股权登记日
2026/6/22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
东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
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等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
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上述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
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提
交。

3、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避
免股东登记材料出现错漏。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交给大会
秘书处。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网站（http://www.

chinastock.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5年度股东会通告及通函。
（三）现场登记时间
为做好会议统筹管理工作，拟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于 2026年 6月 28日

12:00前将《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发送至公司联络邮箱 zgyh@chinastock.com.
cn，并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2026年6月29日9:15-9:45至本次股东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
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的所有股东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19层
联系部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73
电话：（8610）80929800
传真：（8610）80926725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4
5
6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罗卓坚）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刘力）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麻志明）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范小云）

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刘淳）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审议修订《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6-022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30日 09点3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01号河北国际大厦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30日
至2026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H股股东

√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 8、9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 1、2、4、5、6、10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3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7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
的相关公告。

2025年年度股东会还将听取2025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3、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
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
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
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956

股票简称
新天绿能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登记时间：拟出席本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须于 2026年 6月 29日或之前

办理登记手续。
（二）A股股东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A股股东登记手续：
（1）机构股东的股东代表出席会议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股东账

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和出席会议回执（见附件2）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会议的回执（见附件2）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和出席会议的回执（见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也可以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
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四）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
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
公司A股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投资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
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五）根据《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业务实施
办法》《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
票，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
公司A股股票的投票权，可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六）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司
2025年度股东周年会通告等材料。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9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任先生
邮编：050001
电话：0311-85278106
传真：0311-85288876
（二）本次股东会预计不会超过半天，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往返交

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附件1：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执
附件1：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执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执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量
联系人

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电话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传真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1019 证券简称：山东出版 公告编号：2026-016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9
1,748,159,115

83.76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文强先生主持会议。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刘文强先生、郭海涛先生、申维龙先生、

李涛先生、蔡卫忠先生、朱炜女士、张晓峰先生。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韩明红女士、薛严丽女士、范波先

生、杨文军先生、刘毅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460,915
比例（%）
99.8456

反对
票数

1,552,800
比例（%）
0.0888

弃权
票数

1,145,400
比例（%）
0.065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452,515
比例（%）
99.8451

反对
票数

1,559,100
比例（%）
0.0891

弃权
票数

1,147,500
比例（%）
0.065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554,815
比例（%）
99.8510

反对
票数

1,458,900
比例（%）
0.0834

弃权
票数

1,145,400
比例（%）
0.065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6,982,915
比例（%）
99.9327

反对
票数

1,151,800
比例（%）
0.0658

弃权
票数
24,400

比例（%）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2,414,360
比例（%）
97.3832

反对
票数

45,705,255
比例（%）
2.6144

弃权
票数
39,500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6,476,015
比例（%）
99.9037

反对
票数

1,635,900
比例（%）
0.0935

弃权
票数
47,200

比例（%）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6,154,615
比例（%）
99.8853

反对
票数

1,870,800
比例（%）
0.1070

弃权
票数

133,700
比例（%）
0.007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5,899,815
比例（%）
99.8707

反对
票数

2,185,100
比例（%）
0.1249

弃权
票数
74,200

比例（%）
0.0044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6,251,815
比例（%）
99.8908

反对
票数

1,845,500
比例（%）
0.1055

弃权
票数
61,800

比例（%）
0.003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6 年度津
贴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6,982,915
42,414,360
86,476,015
86,154,615
85,899,815
86,251,815

比例（%）

98.6658
48.1111
98.0908
97.7263
97.4372
97.8365

反对
票数

1,151,800
45,705,255
1,635,900
1,870,800
2,185,100
1,845,500

比例（%）

1.3065
51.8440
1.8556
2.1221
2.4786
2.0934

弃权
票数

24,400
39,500
47,200
133,700
74,200
61,800

比例（%）

0.0277
0.0448
0.0535
0.1517
0.0842
0.07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

易。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郭彬、孙宁宁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山东出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721 证券简称：百花医药 公告编号：2026-026
新疆百花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
●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最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6年4月7日，新疆百花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医药”或“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米在齐先生、米恩华先生、杨小玲女士与金华市聚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金华聚新”）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内容，金华聚新拟受让米在齐先生、米恩华先
生、杨小玲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9,525,08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8%）以
及标的股份对应的利润分配权、表决权、董事提名权、资产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
公司股东应享有的所有股东权益。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8.9亿元，折合人民币11.19元/
股。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金华聚新将持有公司79,525,08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8%，公司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金华聚新，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金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新疆百
花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84,547,63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381,905.40元（含税），不涉及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新疆百花村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三条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3.2的约定：“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本次
股份转让交割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将自动做出相应调整，即：若上市公司发生除权事项的，则本协议约
定的本次转让股份数量及每股股份转让价格均相应调整，但本协议约定的本次股份转让比例以及总
价款不发生变化；若上市公司发生除息事项的，则本协议约定的本次转让股份数量不作调整，本次股
份转让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除息分红金额，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相应变化。”

结合公司已实施的权益分派事项，根据上述协议3.2条约定的内容，本次交易双方确认将股份转
让价款调整为人民币886,818,996.52元（大写：捌亿捌仟陆佰捌拾壹万捌仟玖佰玖拾陆元伍角贰分），
每股转让价格从 11.19元/股调整为 11.15元/股，交易双方将按照调整后的转让价格进行股份交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调整转让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米在齐先生、米恩华先生、杨小玲女士提供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确认表》（上证股转确字【2026】
第95号），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最

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6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767弄2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建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9,178,728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22.039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3,721,179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8.77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457,5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267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汪竹平、朱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01 选举汪竹平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5,147,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5%。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4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308%。
表决结果：汪竹平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 选举朱宇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4,797,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82%。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076,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439%。
表决结果：朱宇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王玥珲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

下：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6-03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工商银行台州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13,500万元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公司股票回购，贷款期限3年。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

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45元/股（含本数）；按回购金额及回购股份全部
以最高价13.45元/股回购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95万股且不超过1,115万股，约占公司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60%-1.13%，具体回购股份金额及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
时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3）。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应当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公司上述回购方案中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3.45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 13.25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股份回
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在办理回购相关手续，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二、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银行：工商银行台州分行；
2、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500 万元；
3、贷款期限：3 年；
4、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公司股票回购；
5、承诺函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一年。
公司本次回购专项贷款业务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

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并符合工商银行台州分行按照上述通知制定的贷款政策、
标准和程序。

三、其他说明
《贷款承诺函》的获得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
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等相关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回购金额的承诺，

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回购股份数量等将以回购期限届 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情
况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股份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关于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项目的承诺

函》。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